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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信托财产

5.2.1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

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

2016年12月31日

单位：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

元

信托资产 期末数 期初数 信托负债和权益 期末数 期初数

信托资产： 信托负债：

货币资金 5,767,044.70 12,931,415.42 应付受托人报酬 22,395.35 26,360.70

拆出资金 - 应付托管费 6,202.18 5,535.52

应收款项 2,909,888.52 1,853,137.68 应付受益人收益 117,230.46 244,558.1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39,800.00 162,360.00 其他应付款项 227,997.36 88,766.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59,066,095.79 50,844,338.38 应交税费 6,904.27 1,434.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468,033.72 1,155,472.96 卖出回购资产款 5,239,632.51 3,467,098.12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长期股权投资 1,494,567.44 1,874,134.10 其他负债 - -

贷款 6,677,612.65 4,788,251.25 信托负债合计 5,620,362.13 3,833,753.40

应收融资租赁款 - - 信托权益： - -

固定资产 - - 实收信托 72,991,210.97 66,352,260.08

无形资产 - - 资本公积 -467,978.09 -174,979.94

长期待摊费用 - - 未分配利润 2,679,447.81 3,598,076.25

其他资产 - - 信托权益合计 75,202,680.69 69,775,356.39

信托资产总计 80,823,042.82 73,609,109.79 信托负债及权益总计 80,823,042.82 73,609,109.79

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总表

2016年度

单位：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当年数 上年数

一、营业收入 2,529,687.32 5,150,094.31

利息收入 1,738,303.25 1,881,000.58

投资收益 1,745,456.66 2,744,299.4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54,072.61 519,534.69

汇兑收益 - -

其他业务收入 0.02 5,259.59

二、营业支出 305,944.04 408,512.33

利息支出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64.81 18,212.07

业务及管理费 281,187.11 377,880.13

资产减值损失 21,292.12 12,420.13

其他业务成本 - -

三、信托营业利润 2,223,743.28 4,741,581.98

加：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33,000.00 4,600.00

四、信托利润 2,190,743.28 4,736,981.98

加：期初未分配信托利润 3,598,076.25 1,896,041.42

五、可供分配的信托利润 5,788,819.53 6,633,023.40

减：本期已分配信托利润 3,109,371.73 3,034,947.15

六、期末未分配信托利润 2,679,447.81 3,598,076.25

6．会计报表附注

6.1年度会计报表编制基础及合并报表的并表范围说明

6.1.1本公司编制会计报表所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补充规定制订的。

6.1.2本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企业及结构化主体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万元）

持股

比例（%）

享有的

表决权（%）

深圳红树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创业投资 10000 100.00 100.00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基金管理 30000 51.00 51.00

深圳华润元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资产管理 3000 51.00 51.00

6.2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说明

6.2.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和方法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包括资本化的开发支

出）、商誉等。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法：

①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减值的计量：

公司采用单独减值评估和组合减值评估两种方法评估此类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对单项

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客观证据进行单独评估，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

产是否存在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进行组合评估。 如果没有客观证据表明单独评估的金融资

产存在减值情况，无论该金融资产金额是否重大，公司将其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金融资产组别中，再进行组合减值评估。 单独进行评估减值并且已确认或继续确认减值

损失的资产，不再纳入组合减值评估的范围。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

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已提

高等），原确认的减值准备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

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原直接计入股东权益中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

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该转出的累计损失，等于可供出售金融的初始取得成本扣

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时，将该权

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

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已经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

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

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

③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若因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使长期股权投资

存在减值迹象时，根据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长期股权投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可回收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所计提的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在以后年度不再转回。

④其他资产减值的计量

对除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公司将估计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

的认定， 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

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 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3）可能发生减值资产的认定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

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存在下列

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①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

下跌；

②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

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③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公司计算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④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⑤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⑥公司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

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⑦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4）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

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

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

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

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

（5）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

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

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资

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能转回。

6.2.2金融资产四分类的范围和标准

金融资产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下列四类：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①取得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

②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

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③属于衍生工具。 但是，被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

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

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2）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

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3）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

资产。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常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

6.2.3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方法

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

当期损益。 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

券利息，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

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

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2.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方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按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

确认金额。 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

当计入投资收益。 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将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

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

入投资损益。

6.2.5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方法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当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支

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持有至到

期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当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实际

利率应当在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时确定，在该持有至到期投资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

期间内保持不变。 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票面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计入投

资收益。 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时，应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

资收益。

企业将尚未到期的某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本会计年度内出售或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金额，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较大时，则公司将该类投资的剩

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期间或以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再将任

何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但下列情况除外：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

或赎回日较近（如到期前三个月内），市场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合同约定的定期偿付或提前还款方式收回该投资几乎所有初始本金后，将剩余部分予

以出售或重分类；出售或重分类是由于企业无法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计

的独立事项所引起。

6.2.6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

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1）初始计量

①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

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

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

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

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

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按照发

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

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

合并》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应当

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②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

始投资成本。与发行权益行证券直接相关的费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的有关规定确定。

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有关规定确定。

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的有关规定确定。

（2）后续计量及收益确认

公司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采用成本法核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 追加或收回投资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成本。 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公司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

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公

司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公司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

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公司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

公司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

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方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

被投资单位以后实现净利润的， 公司在其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

复确认收益分享额。

6.2.7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方法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 主要

包括：

(1)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2)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3)已出租的建筑物。

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减累计减值及净残值后按直线法，按估计可使用年限计算折

旧，计入当期损益。

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已出租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不计算折旧。

6.2.8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

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①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②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的分类

固定资产分类为：房屋及建筑物、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其他设备。

(3)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取得时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

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确定。 购买固定资产

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

的现值为基础确定。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

构成。

债务重组取得债务人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以该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

账价值，并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与该用以抵债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的前提下，换入的固定资产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除非有确凿证

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不满足上述前提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

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入

账价值； 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按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

值。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

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

(4)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并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直线

法提取折旧。 各类固定资产的估计残值率、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估计残值率（%）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5 50 1.9

电子设备 0-5 3-5 19-33.33

会所设备 5 5 19

运输工具 0-5 8 11.9-12.5

其他设备 0 5 20

6.2.9无形资产计价及摊销政策

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其使用寿命内采用直

线法摊销，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必要时进行调整。 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

测试。 此类无形资产不予摊销，在每个会计期间对其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使

用寿命是有限的，则按上述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政策进行会计处理。 出售无形资产，

应当将取得的价款与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应当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6.2.10长期应收款的核算方法

长期应收款核算企业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款项和采用递延方式分期收款、实质上具有

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款项。 出租人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

租赁款，应按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确认为长期应收款。 企业采

用递延方式分期收款、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产生的长期

应收款，按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确认。根据合同或协议每期收到承租人或购货单位（接受劳

务单位）偿还的款项，减少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的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收回的

长期应收款。

6.2.11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政策

筹建期间发生的费用，除用于购建固定资产以外，于公司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计

入当期损益。

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在相关项目的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6.2.12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

合并财务报表反映本公司及子公司形成的集团报表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控制指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

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合并财务报表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由本公司编制。 本公司及子公司

保持一致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内部交易及余额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予以抵销，归属于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和损益分别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中

单独列示。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有

的份额，除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

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冲减本公司股东权益。 该子公司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在弥补了由本公

司股东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的损失之前，全部归属于本公司的股东权益。

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当期合并财务报表时，视同被合并子

公司在最终控制方对其开始实施控制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年初

数及前期比较报表进行相应调整，且自最终控制方对被合并子公司开始实施控制时起将合

并子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以其账面价值纳入合并资产负债表，被合并子公司经营成果纳

入合并利润表。

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在编制当期合并财务报表时，以购买日确定

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自购买日起将

被购买子公司资产、负债及经营成果纳入合并财务报表中。

6.2.13收入确认原则和方法

在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公司，以及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根据下列方

法确认各项收入:

（1）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应按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时间和适用利率计算确定，在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

能够流入、且有关收入可以可靠计量时，按权责发生制确认。

发放贷款本金到期(含展期，下同)90天后尚未收回的，其应计利息停止计入当期利息收

入，纳入表外核算；对已计提的贷款应收利息，如在贷款到期90天后仍未收回，或在应收利

息逾期90天后仍未收到，则冲减原已计入损益的利息收入，转作表外核算。

贷款自应计贷款转为非应计贷款后，在收到该笔贷款的还款时，首先冲减本金；待本金

全部收回后，再收到的还款则确认为当期利息收入。

（2）信托业务收入

详见6.2.15。

（3）担保业务收入

担保业务收入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予以确认: 担保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与担保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与担保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6.2.14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所得税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时间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但不包括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

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2)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6.2.15信托报酬确认原则和方法

信托报酬是指信托公司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而收取的管理费或佣金，信托报酬收取的

标准一般是与委托人或受益人等有关当事人协商确定的。 若信托报酬由信托财产承担，则

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来计算、提取并按权责发生制确认信托报酬收入；若信托报酬由委托

人等有关当事人直接承担，则按协议约定另行向有关当事人收取，并按权责发生制确认信

托报酬收入。

6.3或有事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期末无对外不可撤销的承诺。

6.4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

6.5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6.5.1披露自营资产经营情况

6.5.1.1按信用风险五级分类的结果披露信用风险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5.1.1

单位：万元

信用风险资产五

级分类

正常类 关注类 次级类 可疑类 损失类

信用风险资产合

计

不良合计

不良率

（％）

期初数 1,753,368.91 41,125.20 36,160.05 106,468.12 1,739.18 1,938,861.46 144,367.35 0.37

期末数 1,776,455.48 1,669.34 - 151,150.93 1,739.18 1,931,014.93 152,890.11 0.00

注：不良资产合计=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

6.5.1.2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期核销、期末数

表6.5.1.2

单位：万元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 - - - -

一般准备 - - - -

专项准备 - - - -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121,538.32 73,812.00 24,576.00 - 170,774.32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 - -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 - -

坏账准备 16,798.12 4,203.83 9,936.72 - 11,065.23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1,198.77 - 788.88 - 409.89

6.5.1.3按投资品种分类，分别披露固有业务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等

投资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5.1.3

单位：万元

自营股票 基金 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投资 合计

期初数 - 247,941.56 - 1,174,290.49 271,340.52 1,693,572.57

期末数 - 111,095.43 - 1,116,494.34 234,238.53 1,461,828.30

6.5.1.4前五名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例、主要经营活

动及投资收益情况

表6.5.1.4

企业名称

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

例（%）

主要经营活动

投资损益

（万元）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15

证券的代理、承销、咨询及自营买

卖业务

108,134.67

2.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 基金管理 -

3.深圳红树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创业投资 -

6.5.1.5前五名的自营贷款的企业名称、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和还款情况等

表6.5.1.5

单位：万元

贷款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占比

唐山高科发展总公司 - 49,000.00 49,000.00 - 100%

合计 - 49,000.00 49,000.00 - 100%

6.5.1.6表外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5.1.6

单位：万元

表外业务 期初数 期末数

担保业务 - -

代理业务（委托业务） - -

其他 - -

合计 - -

6.5.1.7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

表6.5.1.7

单位：万元

收入结构 金额 占比（%）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7,365.49 27.25

其中：信托手续费收入 87,365.49 27.25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 -

利息收入 4,384.22 1.37

其他收入 1,289.69 0.40

其中：计入信托业务收入部分 - -

投资收益 162,785.25 50.77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108,134.67 33.73

证券投资收益 - -

其他投资收益 54,650.58 17.0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营业外收入 64,795.35 20.21

收入合计 320,624.76 100.00

6.5.2披露信托资产管理情况

6.5.2.1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5.2.1

单位：万元

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集合类 13,937,850.23 18,897,420.86

单一类 56,482,499.73 55,027,584.27

财产管理类 3,188,759.83 6,898,037.69

合计 73,609,109.79 80,823,042.82

注：期初数、期末数按报告年度信托资产总额填列，非信托规模总额，以下均同。

6.5.2.1.1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

事务管理类等分别披露

表6.5.2.1.1

单位：万元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44,801,204.05 53,361,745.32

股权投资类 1,003,502.25 358,752.52

融资类 2,273,182.29 2,296,180.47

事务管理类 - -

其他类 960,093.22 420,477.53

合计 49,037,981.81 56,437,155.84

6.5.2.1.2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

事务管理类等分别披露

表6.5.2.1.2

单位：万元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 -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 -

事务管理类 24,571,127.98 24,385,886.98

其他类 - -

合计 24,571,127.98 24,385,886.98

6.5.2.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

率

6.5.2.2.1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类、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

数、实收信托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表6.5.2.2.1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

个数（个）

实收信托合计

金额（万元）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收益率（%）

集合类 63 2,772,685.02 7.92

单一类 43 1,821,811.94 6.74

财产管理类 6 735,140.11 7.85

注：收益率是指信托项目清算后，给受益人赚取的实际收益水平，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

益率=(信托项目1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信托项目1的实收信托+信托项目2的实际年化收益率

*信托项目2的实收信托+……信托项目n的实际年化收益率*信托项目n的实收信托)/ (信托

项目1的实收信托+信托项目2的实收信托+……信托项目n的实收信托)*100%

6.5.2.2.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

实际年化收益率。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等分别计算并披露

表6.5.2.2.2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个）

实收信托合计

金额（万元）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56 1,156,925.64 7.07

股权投资类 4 796,984.39 8.92

融资类 4 425,388.33 7.71

事务管理类 - - -

其他类 1 26,000.00 3.08

合计 65 2,405,298.36 7.75

6.5.2.2.3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

实际年化收益率。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等分别计算并披露

表6.5.2.2.3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个）

实收信托合计

金额（万元）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 - -

股权投资类 - - -

融资类 - - -

事务管理类 47 2,924,338.71 7.32

其他类 - - -

合计 47 2,924,338.71 7.32

6.5.2.3本年度新增的集合类、单一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6.5.2.3

新增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个）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万元）

集合类 378 9,172,355.00

单一类 81 6,245,665.00

财产管理类 21 5,969,684.00

新增合计 480 21,387,704.00

其中：主动管理型 379 10,705,144.00

被动管理型 101 10,682,560.00

注：本年新增信托项目指在本报告年度内累计新增的信托项目个数和金额，包含本年

度新增并于本年度内结束的项目和本年度新增至报告期末仍在持续管理的信托项目。

6.5.2.4信托业务创新成果和特色业务有关情况

我司在2016年金融创新的总体工作进展良好。 本年度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产品服务

创新”和“技术系统创新”方面。

⑴产品服务价值创新

公司在基金化转型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创新性尝试“股+债+基金管理人” 的地产

基金模式，作为资产挖掘者、资金适配者、架构搭建者，牵手华润置地成立横琴万象项目。 新

虹桥医疗产业基金项目作为公司在非房领域的探索，通过母基金形式进行组合投资，培育

公司在医疗领域的投资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资金募集和投资管理逐步推进。 资产证券化

产品线日趋丰富和完善，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延伸至私募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

券化、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非标转标及类REITs等业务方向，产品创新能力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年内发行全国首单信用卡不良贷款证券化产品、首单通信业信托型资产支持

票据。

⑵技术系统创新

2016年公司多项系统取得实质性进展，为运营提升、风险管理、智能投资做出突出贡

献：TOS交易运营服务平台完成产品管理、权限管理、消息服务等基础功能，开发覆盖股票、

期货、港股通等业务的风险监控报表，建立结构化产品从风险监控到交易平仓的全自动化

或半自动化流程，支持运营核算模块实时估值及公允价估值；CTS算法交易平台完成了业务

网关、算法服务器、CTS客户端的研发工作；ABS资产证券化系统于年内正式上线，成为信

托行业内第一家落地实施的ABS管理系统，实现了从基础资产管理、产品方案设计、产品测

算分析到存续期管理、受托服务报告产出的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化管理。

6.5.2.5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1)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受托人的义务：

严格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为受益

人的利益处理信托事务。

每个信托计划设立后，按照信托合同的规定，定期将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告知信

托文件规定的人。

将信托财产与公司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对不同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根据

不同的信托资金分别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

信托合同到期、集合信托计划终止时，根据信托合同的规定，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

支付信托利益。 同时，在信托终止后及时作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按合同约定方式报

告。

妥善保管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原始凭证及资料，保存期自信托计划终止之日起

十五年。 同时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依法保密。

根据信托合同及信托计划约定履行其他管理义务。

报告期内公司为受益人累计分配信托收益310.94亿元。

(2)2016年未发生因公司自身责任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集合信托资产管理没有发生赔

付等情况。

6.5.2.6信托赔偿准备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按2016年净利润的5%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8,

461.39万元， 截至2016年已累计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61,061.39万元。 截至2016年12月31

日，公司尚未发生使用信托赔偿准备金的事项。

6.6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6.6.1关联交易方的数量、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及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等

表6.6.1

关联交易方数量（个）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定价政策

合计 17 6,278,516.49 详见注

注: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交易根据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并以一般交易价格为定价基础。

6.6.2关联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性质、关联交易方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

资本及主营业务等

表6.6.2

关系性质 关联方名称

法定

代

表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股东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彭 海

斌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大道4009号投资大

厦17楼

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

监管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北京华润大厦

有限公司

陈鹰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

门北大街8号

美元1,200

在规划范围内进行房屋及附属配套设施开发、 建设及

物业管理，包括写字楼的出售、商业设施的租售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北京优高雅装

饰工程有限公

司

余 建

明

北京市东城区东总

布胡同5号9层

美元200 为承接国内外各项工程的装饰装修并提供相关服务

联营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何如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

中路1012号国信证

券大厦十六层至二

十六层

82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

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香港证券经纪业务、融资业务及

资产管理业务

同一母公司控

制公司

华润深国投投

资有限公司

张 建

民

深圳市福田区农林

路69号深国投广场1

号楼12层1202C室

50,000

投资兴办实业，投资管理和咨询，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

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华润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刘 晓

勇

香港湾仔港湾道26

号华润大厦37楼

港元10,000 投资控股

同一母公司控

制公司

珠海华润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刘 晓

勇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

九洲大道东1346号

563,783.7183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融业务

孙公司

深圳华润元大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刘 小

腊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鲤鱼

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

作区管理局综合办

公楼A栋201室 （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3,000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子公司

华润元大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刘 小

腊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1号A

栋201室 （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30,000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重大影响的其

他公司

深圳市润鑫三

号投资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

四路1-1号嘉里建设

广场第三座第10层

1001室

不适用

二级市场及衍生品、非上市股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

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

母公司重大影

响的其他企业

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王石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

沙环梅路33号万科

中心

1,099,521 房地产开发。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辽宁华润万家

生活超市有限

公司

钟窍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

中路52号

500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批发兼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图书、报刊零售；电子

出版物零售；音像制品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及

配件、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花卉、家具、汽车配件、摩

托车配件、五金交电、电讯器材、洗涤化妆品销售；技术

信息咨询服务；柜台出租（承租方需另办执照）；农副

产品收购（不含粮食）；自有房屋租赁；家用电器现场

维修；货物运输代理；冷冻设备租赁。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华润五丰农业

开发 (中国)有

限公司

王 维

勇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01号华润大

厦第23层2304单元

美元1,000

企业管理咨询，农业技术及信息咨询，农产品的种植，

蔬菜、水果种植技术开发，初级农产品、蔬菜、水果、肉

蛋禽的批发，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国家禁止、限制

外商投资的除外）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华润湖南医药

有限公司

张宁

长沙市高新区麓谷

大道698号

10,000

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西药、预包装食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

医疗器械、化妆品、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办公用品的

批发；医药原料、消毒剂、疫苗、医药辅料、生物制品、保

健食品、蜂产品（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蜂产品

制品）、玻璃仪器、包装材料的销售；物流代理服务；仓

储代理服务；普通货物运输；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华润租赁有限

公司

彭 晓

吾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1号A

栋201室

美元

15,500

1、融资租赁业务；2、租赁业务；3、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产；4、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5、租赁交易咨询和

担保；批发Ⅲ 、Ⅱ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

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医

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

类：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

业务。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华润湖北金马

医药有限公司

李 向

明

武汉市江岸区洞庭

街139号六楼

2,000

日用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保健食品销售（经

营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医药中间体、玻璃仪器、

消毒用品、卫生材料的销售；Ⅰ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会

议会展服务；医药科技信息咨询；；Ⅱ、Ⅲ类医疗器械销

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精神药品（二类）、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

经营）

同一最终控制

母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

有限公司

李 向

明

衢州市中粮路33号 8,000

药品批发；危险化学品经营；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销售；

道路货运经营；一般经营项目；保健食品、化学试剂、玻

璃仪器、保健用品、百货、化妆品销售；医药咨询（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

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以下经

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中药材、中药饮片零售。

6.6.3本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6.6.3.1固有与关联方：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

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6.3.1

单位：万元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169,647.23 97,095.08 192,350.00 74,392.31

租赁 - - - -

担保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应收款项 268.91 8.35 - 277.26

其他应付款项 132.01 - 5.96 137.97

合计 170,048.15 97,103.43 192,355.96 74,807.54

6.6.3.2信托与关联方交易情况：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

数、本期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6.3.2

单位：万元

信托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数 贷方发生数 期末数

贷款 107,000.00 35,001.95 107,000.00 35,001.95

投资 - 2,799.08 - 2,799.08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3,782,016.41 446,869.08 12,971.00 4,215,914.49

合计 3,889,016.41 484,670.11 119,971.00 4,253,715.52

6.6.3.3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固信交易），信托公司管理的信

托项目之间的相互（信信交易）交易金额、包括余额和本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6.6.3.3.1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

总数

表6.6.3.3.1

单位：万元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数 期末数

合计 148,653.89 172,048.38 320,702.27

6.6.3.3.2信托项目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6.3.3.2

单位：万元

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数 期末数

合计 1,346,966.02 282,325.14 1,629,291.16

6.6.4逐笔披露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详细情况以及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

或即将发生垫款的详细情况

无。

6.7会计制度的披露

本公司固有业务及信托业务均执行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

其补充规定。

7．财务情况说明书

7.1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7.1.1母公司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年度母公司利润总额187,225.06

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17,997.18万元，实现净利润169,227.88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财务

制度的相关规定，按以下利润分配方案分配2016年度利润：

(1)根据公司章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6,922.79万元;

(2)�根据银监会《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8,461.39万元；

(3)根据《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2]20号）的规

定及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标准法对风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定量分析，确定潜在风险估

计值，对于潜在风险估计值高于资产减值准备的差额，计提一般准备。 2016年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金593.18万元，2016年底一般风险准备余额27,394.21万元。

7.1.2合并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6年度公司合并利润总额220,

796.64万元，扣除所得税费用26,913.11万元，实现净利润193,883.53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194,676.77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按以下利润分配方案

分配2016年度利润：

(1)根据公司章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6,922.79万元;

(2)�根据银监会《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8,461.39万元

(3)根据《关于印发〈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2]20号）的规

定及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标准法对风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定量分析，确定潜在风险估

计值，对于潜在风险估计值高于资产减值准备的差额，计提一般准备。 2016年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金593.18万元，2016年底一般风险准备余额27,394.21万元。

7.2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合并 指标值母公司

资本利润率（%） 11.51 10.17

人均净利润 520.53万元 558.51万元

注：资本利润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100%

人均净利润＝净利润/年平均人数

平均值采取期初、期末余额简单平均法。

公式为：平均值 ＝（期初数+期末数）/2

7.3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7.4�本公司净资本情况

风险管理指标监管表

2016年12月31日

单位：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万元

项目 年末余额 监管标准

净资本 1,372,218.53 ≥20,000

固有业务风险资本 152,973.88

信托业务风险资本 243,093.96

其他业务风险资本 -

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 396,067.84

净资本/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 346.46 ≥100

净资本/净资产（%） 83.45 ≥40

8.特别事项揭示

8.1前五名股东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及原因

无。

8.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8.2.1董事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6年4月，经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免去伍斌、魏斌、梁伯韬、靳海涛、路

强、宋群董事职务，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 6月，经深圳银监局核准，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包

括刘晓勇、桂自强、杨鶤、陈荣、孟扬、刘小腊、洪霄。

8.2.2监事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6年4月，经股东会审议，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免去俞建、刘娇琳监事职务，选举产

生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包括施长跃、陈向军、杜新春。

8.2.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原总经理路强、副总经理田洁离职；2016年4月，董事会聘任刘小腊任总

经理，洪霄、程红任副总经理，卢伦任财务总监，6月，深圳银监局核准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职资格。

8.3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或公司名称、公司分立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6.3亿元增加至60亿元，公司未发生注册地、名称变更或

分立合并事项。

8.4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事项。

8.5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处罚事项。

8.6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公司检查意见

2016年11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进行了房地产业务专项检

查，检查意见认为，公司建立了房地产业务相关制度，从项目准入、风险审查、投后管理等方

面对房地产业务进行了规范，但在房地产业务合规性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

强。 公司根据银监局检查意见要求及时推进整改落实，大部分待整改事项已整改完毕，进一

步提升了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及风险管理水平。

8.7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媒体及其版面

8.7.1� 2016年6月，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26.3亿元增至人民币60亿元事项获得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核准（深银监复﹝2016﹞117号），并已在《中国证券报》

2016年6月16日第A13版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披露。

8.7.2�公司2016年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选举刘晓勇、桂自强、陈荣、杨鶤、刘小腊、洪

霄任公司董事，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核准（核准文

件：深银监复﹝2016﹞122号），并已在《中国证券报》2016年6月16日第A13版进行了相关

信息的披露。

8.7.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刘小腊为公司总经理，其任职资格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核准（核准文件：深银监复﹝2016﹞122号），并已在

《中国证券报》2016年6月16日第A13版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披露。

8.8�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华润信托秉承“践行社会责任，做诚信企业” 的社会责任理念，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

理信托事务，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一是落实客户责任，保障消

费者权益，做好投资者教育；二是落实公共责任，成立农业、医药、文化类产品，支持实体经

济，推行普惠金融；三是落实员工责任，关爱员工身心健康，展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四是

落实环境责任，推行绿色办公，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8.9银监会及其省级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有必要让客户及相关利益人了解的重要信息

无。

(上接A74鞍)


